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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經聽一位牧師講道，在開始時他說：「我們牧者站在講台，要講聖經，不應該講政治，神的羊要用聖經的話語來餵養，不可以用雜草來餵養。所以我講道不講政治，不講新聞，只講聖經」。筆者一路聽心中起了一個疑問：我們真的能把聖經與政治徹底分開嗎？筆者當然同意站在講台就是講聖經，更加贊成要用聖經的話語來餵養神的羊，但聖經中談及政治的經文多的是，如何可以完全不談政治呢？那次聚會結束後，我的腦海就湧現了很多與政治事件有關的聖經故事。例如在《列王紀上》十一章 29-40 節，先知亞希雅把衣服撕成十二塊，讓所羅門王的臣僕耶羅波安取十塊，並說明神會讓耶羅波安從所羅門王手中取去十個支派。這個故事是描述一位先知受神差遣鼓勵一位臣僕叛變，往後所羅門王的領土就一分為二。這是一個與政治有關的故事。宣講者若基於這段經文來宣講，應該要交代這次神懲罰不忠的君王，後果是國家分裂。
另外在《以賽亞書》三十章 1-18 節，先知諷刺當時的國家領袖，急於與埃及結盟。當時躁動的政治領袖不肯求問神，反而用財物討好法老，期望即時得著法老的蔭庇，為他們提供保護。先知警告這次外交行動不會讓國家免於敗亡。若要保存國家，必須安靜等候神的工作，在信靠中尋得安穩。宣講者若基於這段經文來宣講，固然可以引申到日常生活，鼓勵信徒應該多些安靜靈修，如此就能得力。但講員應該先要交代這段經文原來的用意，是要指斥一次魯莽的外交行動。
在新約聖經中，與政治有關的故事也有很多。例如《馬太福音》記載耶穌的降生，引發希律王把伯利恆城裡，並四境所有兩歲以內的男孩全部殺掉。1 這是因為有幾個從東方來的博士，要拜那生下來作「猶太人的王」之嬰孩。希律王得知這事，要求幾個博士在找到嬰孩後告知其所在之處。但幾個博士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，希律無法知道誰是那位嬰孩，為確保他的權位不受影響，就採用殘酷的手段來斬草除根，杜絕後患。宣講者應該要指出這次殺嬰事件，是一個統治者為保護權勢而濫殺無辜的故事。
另外一個相關的故事，是耶穌被釘十字架時，他的罪狀正是「猶太人的王」。2 《馬太福音》記載當耶穌在大祭司院內受審時，大祭司質問他：「你是上帝的兒子基督不是？」，耶穌回答說：「你說的是」。3 大祭司就指出耶穌說了僭妄的話，足以把他處死。但當耶穌被交給羅馬巡撫彼拉多時，他的罪狀不再是「上帝的兒子基督」，而是轉成一個政治性的罪狀「猶太人的王」。4 因為「上帝的兒子基督」這個宗教性的罪狀不足以令彼拉多採取行動。5 但「猶太人的王」可以被理解為耶穌想在猶太地背叛凱撒，另建王國。這個罪狀才足以令耶穌被處以「釘十架」的極刑。《馬太福音》記載了彼拉多知道猶太人因為嫉妒，才要借他的手把耶穌殺掉，所以他根本不願意處死耶穌，但又恐怕生亂，就在眾人面前洗手之後，把耶穌交給人釘十字架。6 而《約翰福音》則更仔細地記載猶太人如何以一個政治性的要脅，迫使彼拉多順從他們借刀殺人的計謀。當彼拉多想釋放耶穌時，猶太人喊著說：「你若釋放這個人，就不是凱撒的忠臣（原文是朋友）。凡以自己為王的，就是背叛凱撒了」。7 後來彼拉多再問那班要釘死耶穌的猶太人：「我可以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嗎？」祭司長的回答是：「除了凱撒，我們沒有王」。8 明顯彼拉多是承擔不了一個「協助凱撒的背叛者」之罪名，所以猶太人的脅迫得逞了。9 宣講者若基於這幾段經文來宣講，固然可以從神學的角度指出，「猶太人的王」這個罪狀(諷刺地)是正確地描述了耶穌的身份，但必須交代這個罪狀在當時是一個足以致死的政治性罪狀，並且要指出猶太人是利用這個政治性罪狀來迫使羅馬巡撫殺掉耶穌。
其實在講壇淡化聖經內的政治層面是經常出現的，再以舊約先知書為例，《以西結書》三十四章 1-16節是經常在崇拜中被提及的經文。當中先知指責「以色列的牧人」不牧養群羊。我曾兩次聽過講員把經文內所講的「以色列的牧人」，比喻為現今教會的領袖(包括牧者)，而且用經文的內容反映出今天香港教會在牧養上的欠缺。
把《以西結書》內所提及的「以色列的牧人」，引申來比喻現今教會的領袖，並用這段聖經來反映今天香港教會在牧養上的情況，是一種較為牽強的應用。因為在舊約聖經內，「牧人」(ro’eh)一詞是極少用來單單稱呼宗教領袖。「牧人」一詞原本的意思當然是指從事畜牧的人。但亦會被借喻為慈愛的神如牧人般照顧祂的子民。例如在《以賽亞書》四十章 10-11 節，先知宣稱：「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，他的膀臂必為他掌權，他的賞賜在他那裡，他的報應在他面前。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，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」。而另外一個著名例子是在詩篇二十三篇 1 節，詩人說：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」。
其次，牧人一詞也會用來指當時的社會領袖，例如在耶利米書二十五章 34 節，「牧人哪，你們當哀號，呼喊，群眾的頭目阿，你們要輥在灰中……」，在這平衡句中，群眾的領袖們(頭目)即是眾牧人，這些領袖可以是指族長或君王。10 若果部份宗教領袖擁有一些社會上的權力，當然也會包括在這群領袖當中。但很多時在舊約聖經內，牧人一詞是明確地用來稱呼政治領袖。最明顯的例子是在《以賽亞書》四十四章 28節，先知將波斯王古列稱為「我(神)的牧人」，波斯王古列肯定不會是以色列的宗教領袖，他是個外邦君王，是個政治領袖。在舊約聖經內被稱為「牧人」的政治領袖還有大衛。在《撒母耳記下》五章 1-2 節，當以色列眾支派來到希伯崙見大衛時，對他說：「耶和華也曾應許你必(作牧人)牧養我的民以色列，作以色列的君」。11  
而在《以西結書》三十四章 1-24 節中，牧人一詞有很強的政治含意。在第 23 節先知預言：「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們，牧養他們，就是我的僕人大衛，他必牧養他們，作他們的牧人」。先知強調將來會有一位「新的大衛」在他們中間作王。12 所以這位牧人是一位將要作王的領袖。解釋這段經文應該較側重政治的層面。若我們把牧人視為政治領袖來理解這段經文，就會發現先知是在指斥一些失職的政治領袖。我們亦可以從先知對政治領袖的指責中，掌握神對政治領袖的要求。
在主前六世紀初，南國猶大被巴比倫軍隊連番侵凌，以西結成為俘虜被遷徙往巴比倫。耶路撒冷城最終也成了廢墟。以西結親歷國破家亡的悲劇，及人民流離失所的痛苦。他說︰「因為沒有牧人，百姓就如羊被許多的野獸所吞吃。」。他指責亡國前的統治者，不肯聽從神的話，也沒有好好照顧自己的國民，最後人民因戰亂捱盡痛苦。13 所以在《以西結書》三十四章 1-24 節中，先知痛斥當時的統治者。他的指責也表達了神對統治者的要求。
先知指責亡國前的統治者殘民自肥，他們身為牧羊人卻不是牧養群羊，先知指控他們只顧牧養自己，他們吃羊的脂油、穿羊毛、宰肥壯的，卻不牧養群羊。瘦弱的，他們沒有養壯；有病的，他們沒有醫治；受傷的，他們沒有纏裹；被逐的，他們沒有領回；失喪的，他們沒有尋找。他們是徹底失職的牧人，更可恨的是他們用強暴嚴嚴地對待百姓。14
除了殘民自肥以外，亡國前的統治者還容讓社會裡有權勢的人欺壓弱勢社群。先知用了很生動的語句來形容這類情況，《以西結書》三十四章 18 節指出那些肥壯的羊，在美好的草場上食完草後，牠們還要用蹄踏壞吃剩的草，不讓瘦弱的有機會吃餘下的草。當瘦弱羊嘗試走近，肥壯的羊會用脅用肩擁擠一切瘦弱的，又用角牴觸，以致使牠們四散。另外肥壯的羊喝完清水，竟用蹄把剩下的水攪至渾濁，不讓瘦弱的有機會喝到清水。這些欺凌事件在社會內發生，但亡國前的統治者竟視而不見，不去主持公道。  
在 17-22 節內，經文三次提及神要施行判斷，包括在「羊與羊中間，公綿羊與公山羊中間，施行判斷」(17 節)、在「肥羊和瘦羊中間施行判斷」(20 節)並在「羊和羊中間施行判斷」(22 節)。神說祂要施行判斷，正好指出那些失職的管治者沒有秉行公義。在 16 節神說祂自己會親自作牧人牧養百姓，而且強調要秉公牧養牠們。15
2017 年是香港政府換屆的時刻，大家都關心新的班子會如何管治香港。《以西結書》三十四章 1-24 節會給我們很多啟發。先知對統治者的指控，能給我們多一個視角去展望香港的將來。先知的指控揭示了統治者的職責是要主持公道。神不接受殘民自肥的統治者，也不能容忍統治者用嚴酷的手法對待人民。神要統治者保衛弱勢社群免受欺凌。管治者必須在社會內秉行公義。這些信息其實不單要使坐在教會內聚會的人得以聽聞，在教會以外的人也應該知悉。若一個宣講者是忠於聖經來宣講的話，就不應刻意忽略聖經內的政治層面，更不應迴避聖經內所談及的政治課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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